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

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讨论，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与珠

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委托服务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予以

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委托服务框架协

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

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与珠


